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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退款”成“免费午餐”？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千元买名表是“捡漏”还是“误会”？

焦永强/作

“仅退款”作为近年来多家
电商平台推出的售后机制，旨在
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渠
道。然而，这一本意为保护消费
者的规则，却被少数人当成了

“薅羊毛”的工具。近日，多地法
院调解多起因“仅退款”引发的
纠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
购物同样需要坚守诚信底线。

【案情回顾】
今年1月，市民李某在某网

购平台下单购买了一部价值
8000余元的手机。就在商家发
货次日，手机尚在运输途中，李
某便以“不想要”为由，在平台线
上申请了“仅退款”。几天后，手
机送达，李某确认签收，却对商
家的退货要求置之不理。在多
次沟通索要无果后，商家无奈将
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手机
货款并赔偿损失。

无独有偶，消费者郭某在
某平台店铺购买了一瓶发蜡。
收到货后，郭某发现商品临期，
便联系卖家。卖家建议其选择

“退货退款”。然而，郭某在操
作时发现平台只弹出了“仅退
款”的选项，于是他完成了退款
操作，收到了 8.9 元退款，但并
未将发蜡退回。商家认为自身
权益受损，遂提起诉讼。

【法官说法】
经过调解，

上述两起案件
的买家均认识
到自身行为的
不当，前者支付
了8000余元手
机货款，后者退
还了8.9元货款
并承担了诉讼
费用。

法官指出，
买家在电商平
台下单，即与商
家成立了信息
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当消费者
对商品不满意并要求解除合同
时，应遵循《民法典》的基本原
则。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
可以请求恢复原状。这意味
着，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是要求
退款，同时其应尽的义务是退
还货物。

“仅退款”规则有其严格的
适用场景，主要适用于未收到货
或拒收货物等情形。法官强调，

“仅退款”绝非“薅羊毛”的工具,
在已签收货物的情况下，申请

“仅退款”并占有商品，不仅损害
了商家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公
平、健康的网络交易秩序。

【温馨提示】
广大消费者应正确理解和

运用平台规则。在消费过程中，
务必秉持诚信原则，若对商品不
满意，应优先与商家协商，通过

“退货退款”等方式解决,切莫抱
有侥幸心理，认为“占小便宜”无
关紧要，否则可能面临承担违约
责任甚至被诉讼的风险。

广大商家在遭遇恶意“仅
退款”时，应积极维护自身权
益，注意保留好交易记录、聊天
记录、物流信息等关键证据。
若协商无效，可果断通过法律
途径，要求买家返还货物并赔
偿损失。

（原庞博整理）

【案情回顾】
2024年8月，消费者刘某在

某电商平台发现一家店铺销售
某知名品牌手表，单价为 620
元。为确认价格真实性，刘某
主动联系客服并发送商品链接
询问：“标价是否为售价？”在得
到客服明确回复后，刘某立即
下单购买三块手表，支付货款
1860元。然而，店铺始终未按
约定发货。

经查询，该品牌手表官网同
期单价为29300元。刘某认为
商家构成违约，遂通过电商平台
投诉，并获取店铺注册经营者真
实姓名为小谭。刘某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小谭交付三块正
品手表。

法院调查发现，小谭系电商

平台兼职客服，为帮助他人“刷
好评”，于2024年8月9日通过
刷脸注册了涉案店铺账号，但未
实际参与经营。一审法院认为，
买卖合同实际成立于刘某与商
品信息发布人之间，对小谭无约
束力，驳回刘某诉请。刘某不
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小谭作为公
示的注册经营者，应依法承担
销售者责任。但合同成立需以
双方真实意思表达一致为前
提。涉案手表官网单价近3万
元，而刘某以单价不足官网价
1/50的价格购买，明显违背市
场常理和价值规律。双方并未
就买卖“正品”达成合意，合同
标的不能认定为正品手表。因
此，刘某要求交付正品手表的

诉请无法支持。

【法官说法】
网 络 消 费

中，消费者对平
台公示的经营者
信息享有信赖利
益。无论实际经
营者是否为公示
主体，消费者均
有权要求公示主
体承担责任。法
官强调，此类纠

纷反映了当前网络消费中的两
大问题：店铺主体混乱导致维
权困难，以及消费者因“超低
价”盲目下单引发的履约争
议。司法裁判在保障消费者权
益的同时，也引导公众遵循诚
信原则，维护交易公平。

【温馨提示】
本案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双

双敲响警钟：
对消费者而言，需保持理性

消费观念。面对远低于市场价
的商品，应警惕标错价、虚假宣
传或售假陷阱，勿存“侥幸捡漏”
心理。同时，维权时应明确起诉
对象，善用平台公示的经营者信
息维护自身权益。

对经营者而言，须规范经营
行为。切勿随意出借身份信息
注册网店或参与“刷单刷好评”，
否则可能因成为公示主体而承
担法律责任。实际经营者应确
保商品信息真实、价格合理，避
免因误导消费者引发纠纷。

网络交易生态的健康发展，
需要法律对诚信行为的保护，也
离不开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共同
维护。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
构建公平、透明、理性的网络消
费环境。

（原庞博整理）

网购遇纠纷，权利咋保障？

网络购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了解其背后的法律规定，是消费者安心

“买买买”的底气，那么，当网购遇到问题时，法
律是如何规定的呢？本文将对几种常见情况
下涉及法条进行梳理。

一、遇到质量问题，如何维权？

这是最常见的纠纷类型。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
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对不
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消费者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可以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
换、修理等义务。”

这便是“七日退货”规定的重要法律依据
之一。需要注意的是，除鲜活易腐等特殊商品
外，网购商品享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权
利，它为消费者提供了“后悔权”。

二、商家虚假宣传或价格欺诈，怎么办？

如果商家通过广告、商品说明等方式，对
商品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
五百元。”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如果商
家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诱使消费者购买，
则可能构成价格欺诈，同样适用此规定。

三、商家拒不发货，能要求赔偿吗？

这需要区分情况。如果商家因库存不足
等原因单方违约，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发货或赔偿损
失。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商家因“标错价”等
重大误解而拒绝发货。根据《民法典》第一百
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
以撤销。此时，合同可能被撤销，商家需返还
货款，且消费者难以强制要求发货。法院在裁
判时会综合考量商家过错、消费者是否善意等
因素。

四、平台需要承担责任吗？

网络交易平台并非总是旁观者。《电子商务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
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
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
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这意味着，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商家侵权
而未采取措施，则需承担连带责任。

（原庞博整理）
任宇轩/作


